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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计评价：查阅暖通空调专业设计图纸、文件及温湿度独立处理措施报告；

运行评价：查阅暖通空调专业竣工图纸、主要产品型式检验报告、运行记录、空气温

湿度检测报告、热湿负荷响应报告等，并现场检查。

11.2.9 对空调系统按使用单位进行能量计费。

【条文说明扩展】

本条为本标准新增条文。按照国家节约能源法的要求，生活用能必须计量向用户收费。

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一项重大改革，是促进建筑节能工作的一项根本措施。针对

采用集中空调系统的公共建筑，则可根据实际情况，按使用单位合理规划及布置能量计量

装置。

【具体评价方式】

本条适用于采用集中空调系统的公共建筑的设计、运行评价。

设计评价：查阅暖通空调专业及电气专业设计图纸；

运行评价：查阅暖通空调专业及电气专业竣工图纸、主要产品型式检验报告、运行记

录、计量报告等，并现场检查。

节水与水资源利用

11.2.10 卫生器具的用水效率均达到国家现行有关卫生器具用水效率等级

标准规定的 1级。

【条文说明扩展】

本条在第 6.2.6条基础上，提出了更高的卫生器具用水效率等级要求。

关于卫生器具一级用水效率等级指标整理如表 11.2.10：

表 11.2.10 卫生器具一级用水效率等级指标

卫生

器具

水嘴

(流量)

坐便器

(冲洗水量/次)

小便器

(冲洗水量/次)

淋浴器

(流量)

大便器冲洗阀

(冲洗水量/次)

小便器冲洗阀

(冲洗水量/次)

l 级用

水效率

等级

0.10L/s

单档 平均值 4.0 L

2.0 L 0.08 L/s 4.0 L 2.0 L
双档

大档 4.5 L

小档 3.0 L

平均值 3.5 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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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条得分的前提条件是第 6.2.6 条得满分 10分。当卫生器具用水效率等级按第 6.2.6

条评价得 10 分，但达不到本条要求的得分条件时，本条不得分。

【具体评价方式】

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、运行评价。

除具体指标外，评价内容同第 6.2.6条。

11.2.11 有市政再生水供应时，各类型建筑非传统水源利用率，在本标准

6.2.10条相应建筑类型最高要求的基础上再提高 20%及以上。

【条文说明扩展】

本条是本标准第 6.2.10条的更高层次要求，计算设计年用水总量应由平均日用水量计

算得出，取值详见现行标准《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》GB 50555。运行阶段的实际用水

量应通过统计全年水表计量的情况计算得出。有市政再生水供应时，各类型建筑非传统水

源利用率在本标准 6.2.10 条中的表 6.2.10相应评分规则最高要求的基础上再提高 20%及

以上，可作为加分项参与评价。

【具体评价方式】

本条适用于周边有市政再生水利用的非养老院、幼儿园、小学、医院类建筑的设计、

运行评价。

设计评价：查阅非传统水源利用的相关设计文件（包含给排水设计及施工说明、非传

统水源利用系统图及平面图、机房详图等)、当地相关主管部门的许可、非传统水源利用

计算书。

运行评价：查阅非传统水源利用的相关竣工图纸(包含给排水专业竣工说明、非传统

水源利用系统图及平面图、机房详图等)，查阅用水计量记录、计算书及统计报告、非传

统水源水质检测报告，并现场核查。

11.2.12 符合“海绵城市、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的构建要求”，年径流总量

控制率达到 75%及以上。

【条文说明扩展】

为大力推进建设自然积存、自然渗透、自然净化的“海绵城市”，节约水资源，保护

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，本条在本标准第 4.2.15条的基础上提出了更高要求，作为加分项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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